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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是我国法制建设
中的一件大事，在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颁行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制定《物权法》是几代民法学者的梦想，也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来之不易。
《物权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整个《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民法学界的全体同仁积极为该
法的制定献言献策，积极参与各种讨论尤其是参加由立法机关组织的讨论。
在《物权法》的制定发生很大争议的情况下，民法学界的全体同仁积极呼吁，强烈要求立法机关排除
干扰、排除杂音，大力推进《物权法》的制定，这些意见应当说对《物权法》的制定都产生了极为重
要的影响。
在整个《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我们民法学界全体同仁非常团结，态度鲜明，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保持一致！
《物权法》顺利通过了，我们为之感到庆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因此而结束了。
《物权法》虽然获得了通过，但以后还有更艰巨的任务。
为此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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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按照《物权法》的章节编排，由国内著名民法学者详细介绍《物权法》立法过程中的主要争
议，重点讨论《物权法》实施中的重要、疑难及热点问题。
本部分作者均参加过物权立法讨论，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立法原意。
　　下编针对《物权法》实施过程中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制度进行专题研讨，针对《物权法》实施后
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政策建议，并就已经颁行的《物权法》配套规章的理解与适用作了重点论述
。
　　本书侧重“实然”问题的研究，既有学理解释，也有问题探索。
通过深入研究《物权法》，为《物权法》的准确理解与正确适用提供参照，为《物权法》司法解释提
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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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筑物所有权不可能凭空孤立存在，必须以地权作为自己的正当根据。
其道理在于，自罗马法以来，法律奉行土地吸收地上物的原则，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生长于土地上的
树木、竖立于土地上的建筑物都属于土地的成分，甚至于落在土地上的小鸟都要如此认定。
这固然周到地保护了土地所有权人的利益，可也阻碍了人们投资于他人的土地且保有建筑物所有权的
热情和行为。
衡平地协调土地所有权人和投资于土地的非所有权人之间的利益，让土地所有权人仅仅取得非所有权
人利用土地的对价，使非所有权人保有建造在他人土地上的建筑物的所有权，法律创设了地上权制度
，只要非所有权人在他人的土地上取得地上权，建筑物便不被土地所吸收，而是与地上权相结合，成
为地上权人的所有物。
我国法借鉴了这种思想及路径，但没有采用地上权的称谓，而是使用了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
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概念。
其中，宅基地使用权作为农户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住房并保有住房所有权的正当根据，集体土地
使用权作为乡镇企业建造建筑物并保有所有权的正当根据，在广东省也能作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等建造建筑物并保有所有权的正当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在国有
土地上建造建筑物并保有所有权的正当根据。
我国《物权法》放弃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称谓，改称建设用地使用权，其目的及功能没有变化。
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建筑物所有权的正当根据，其法律依据是《物权法》第142条关于“建设用地
使用权人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
除外”的规定。
理解该条规定，疑问之一是，非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建设用地上建造建筑物，所有权归属于谁？
根据上文所述，建设用地使用权是阻挡建筑物属于土地、使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相结合的法律制
度，因而，，即使是他人出资建造的建筑物，该建筑物所有权归属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而不归出资
者，除非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补办手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为双方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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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这是中国法制建设
中的一件大事，在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物权法》的颁行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制定《物权法》是几代民法学者的梦想，也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她来之不易。
　　《物权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整个《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民法学界的全体同仁积极为该
法的制定献言献策，积极参与各种讨论，尤其是参加由立法机关组织的讨论。
　　《物权法》顺利通过了，我们为之感到庆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因此而结束了。
《物权法》虽然获得通过，但今后还有更艰巨的任务。
为此，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与大家共勉：（1）进一步加强物权法的宣传。
（2）深入研究物权法，正确解释物权法。
（3）研究配套法律法规，配合物权法的实施。
（4）呼吁尽快制定《民法典》。
——　　王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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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法名家讲坛》为中国法评注与适用丛书·物权法系列之一，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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